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莊小寬數學學員服務條款 

歡迎報名莊小寬數學課程！為保障您的權益，請於報名前，詳細閱讀本

契約書所有內容，當您點勾選『我已詳細閱讀，並同意接受莊小寬數學

契約書內容』，即視為您已閱讀並同意本契約。未滿二十歲，或為法令規

定未具備完全行為能力者，須由家長（或監護人）陪同閱讀，在家長（或

監護人）詳讀、瞭解並同意網路服務條款後，才能報名。 

□本人及法定代理人已審閱本契約全部條款內容三日。 

立契約書人 

甲方：報名莊小寬數學之學員 

乙方：小寬有限公司 

第一條（本服務之定義） 

乙方授權甲方於指定之網站系統，使用乙方透過網際網路連線進行之教學、

或其他相關服務（以下簡稱「本服務」）。 

甲乙雙方關於本服務之權利義務，依本契約條款訂定之。 

第二條（本服務內容） 

本服務內容：依甲方已購課程清單所載：  

 第三條（使用期間） 

乙方授權甲方使用本服務之期間、次數或權利依下列之約定： 

1.自報名並繳清學費起算，至截止日期止。各項截止日以當時報名頁面的說明為

依據。 

2.甲方於上述期間內得不計次數、時間的使用本服務。過了觀看期限還需要再次

觀看課程者需再重新訂購課程。 

第四條（授權使用費） 

本服務授權使用費及教材費之金額：新臺幣 

第五條（授權使用原則） 

甲方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由甲方自負一切法律責任，乙方並得通知甲方終止

本契約，甲方不得拒絕： 

(一) 甲方蓄意散布干擾乙方網站系統正常運作之電腦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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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甲方在乙方網站系統上散布恐嚇、毀謗、侵害他人隱私、色情或其他違反強

制或禁止規定、公序良俗之文字、圖片或影像。 

甲方利用本服務從事其他不法或違反本契約約定事項之行為，其情節重大，

且經乙方通知甲方限期改正而屆期未改正者，乙方得通知甲方終止本契約，甲方

不得拒絕。 

乙方依前二項之約定終止本契約者，應按比例返還甲方相當於終止契約前尚

未使用之本服務授權使用費金額。 

第六條（付費方式） 

1.雙方同意本服務授權使用費一次全部繳納。 

2.甲方可依照繳費頁面顯示項目擇一繳清。  

第七條（報名手續） 

莊小寬數學供免費試聽課程，甲方應在報名前充分了解乙方的上課形式。

依「通訊交易解除權合理例外情事適用準則」，不得主張猶豫期退貨。 

乙方成功收取甲方費用後，學員即可正式上課。 

第八條（智慧財產權） 

  甲方應尊重與本服務有關之所有智慧財產權，非經智慧財產權人事前

書面同意，甲方不得以本契約授權以外之其他方式加以利用。  

  甲方違反前項之約定者，應依法賠償智慧財產權人因此所受之損害。 

第九條（乙方保密義務） 

  乙方因提供本服務而知悉或持有甲方之學習紀錄或其他個人資料，乙方負有保

密義務，除甲方請求查詢或第三人依據個人資料保護相關法令請求查詢者外，乙

方不得對任何第三人揭露。 

第十條（服務品質） 

乙方應提供具有合理期待安全性之服務，並應確保其系統設備，無發生錯誤、

畫面暫停、遲滯、中斷或不能進行連線之情形。 

乙方負有維護所提供之教學內容或教材正確性與更正確認之責。經甲方通知

或乙方知悉內容錯誤，除於網站公告錯誤內容外，並於通知或知悉之日起算三個

工作日內完成更正或移除。 

第十條（乙方免責事由） 

除本契約或乙方之廣告另有保證使用本服務之學習成效外，乙方不保證甲方

使用本服務之學習成效。 

第十一條（暫停服務之處理）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J0170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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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方對於本服務相關軟硬體設備，進行營運上必要之搬遷、更換、升級、保

養或維修時，得暫停本服務之全部或一部。 

乙方因前項事由而暫停本服務之全部或一部，應於暫停本服務七日前，於本

服務網站首頁上及本服務進行中公告，並以電子郵件或書面通知甲方。但因臨時

性、急迫性或不可歸責於乙方之事由者，不在此限。 

第十二條（個人資料之保護） 

乙方因提供本服務得蒐集、處理及利用甲方之學習紀錄或其他個人資料； 

除法律另有規定者外，乙方不得將甲方個人資料為本契約目的必要範圍外之

利用，並不得將甲方個人資料於乙方之關係企業之不同法人間流通。 

第十三條（契約之變更） 

乙方修改本契約時，應於三十日前於網站系統公告之，同時以電子郵件或書

面通知甲方。 

甲方未為反對之表示且繼續使用本服務者，乙方依契約變更後之內容繼續提

供本服務。 

    甲方不同意第一項之變更，得於公告後三十日內向乙方主張終止契約。乙方

應按比例返還甲方相當於終止契約前尚未使用之本服務授權使用費金額。 

第十四條（管轄法院） 

因本契約所生之一切爭議，雙方當事人同意以高雄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

院，但不得排除甲方保護法第四十七條或民事訴訟法第四百三十六條之九有關小

額訴訟管轄法院之適用。 

 

□我已詳細閱讀，並同意接受莊小寬數學契約書內容 

立約人 

甲方： 

身分證字號： 

地址： 

法定代理人： 

身分證字號： 

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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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方：小寬有限公司 蔡秀嫆 

電話：07-5507572 

客戶服務電子郵件：w03714078@gmail.com 

營業所地址：高雄市三民區大昌二路 121-8號 5樓之 2 

合約為一式兩份，請簽完名後請拍照並回傳 line , 若日後有爭議之事以此合約

為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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